
附件 4 

机械工程学科（学科代码:0802） 

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要求及考核细则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一、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导师和指导小组指导下，通过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在阅读大量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制订论文工作计划。 

硕士研究生（包含硕博连读转硕生）在开题论证前，至少阅读 100篇研究文

献，外文文献不少于 30%，撰写至少 4篇读书报告，每篇读书报告不少于 1500

字；读书报告的参考文献格式参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参考文

献”著录规则》。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研

究方案、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经费预算、参考文献等。

开题报告应按规范要求撰写。 

硕士生须在第 2学年秋季学期第 5周前完成开题，具体时间由学科点决定。

开题报告审核应以学术报告会的方式在专业研究方向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本学

科专业 5人以上专家组成评审小组（或导师指导小组）进行考核评审，提出具体

的评价和修改意见。跨学科的论文开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在论文研究

工作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开题。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限期

重做，重做仍未通过者不能取得本环节规定学分，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

生管理规定》处理。论文开题考核通过者获得 2 学分。硕士研究生自开题报告通

过至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少于 18 个月。 

经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以书面形式交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并在研究

生培养档案中保存。 

二、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1．考核时间、组织方式 

中期考核在第 2学年春季学期第 18 周前完成；申请人以汇报形式在专业研

究方向范围内公开进行，以学科点为单位组织专家小组进行考核评审。 

2．考核内容 

课程学习情况、论文开题完成情况、论文进展情况以及入学以来取得的实际

绩效；参加助研、助教、助管等岗位训练情况，参与学校试验示范站、企业及行

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调研工作等相关实践劳动情况。 



3．评价标准和成绩评定 

（1）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1）课题研究内容是否与开题报告确定的研究目标、内容相符； 

2）课题研究中是否存在问题，有无相应解决方法、措施及计划； 

3）课题研究内容、水平能否达到相关要求； 

4）研究进度有无滞后，能否按期毕业等。 

（2）实践锻炼情况 

是否参加生产实践和社会调研活动，有无实践成果。 

中期考核结果为合格、待定和不合格。中期考核合格，且成绩排名后 20%者，

学位论文进行双盲评审；中期考核不通过者给予 1次重新申请中期考核的机会，

重新中期考核仍未通过者延期毕业。中期考核合格者获得 2学分。 

三、硕士研究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 

1.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 

无学术不端行为。 

2．硕士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 

（1）考核时间、内容及组织方式 

与中期考核合并进行考核。学术交流环节考核以汇报形式在专业研究方向范

围内公开进行，由学院组织专家小组进行考核评审。 

（2）考核内容 

学术交流形式、数量、平台、内容、成果、语言、与专业方向相关性、导师

评价等。 

（3）评价标准和成绩评定 

1）学术交流相关要求 

研究生在读期间听相关研究报告每次计 0.1分（累计不超过 1分）；在学校

或学院作学术报告 1次计 0.5分，在一级学会二级分会以上作学术报告或成果墙

报展示每次计 1分（累计不超过 1分）。 

2）学术交流内容应与其专业方向相关。 

3）指导教师应对其学术交流能力进行评价。 

4）出国（出境）联合培养 3个月及以上者，学术交流考核视为合格，直接

获得 2学分。 

学术交流环节考核通过者获得 2学分；未通过者可限期重做，与预答辩合并

考核，仍未通过者不能取得本环节规定学分，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管

理规定》处理。 

四、获得学位应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 



1.申请答辩提交的学术研究论文，都必须是本人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导师

为通讯作者，且均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的，并且内容与申请者学位论文研究内容一致。 

2. 凡硕士研究生在学术期刊的增刊、副刊、专辑和会议论文集上发表的学

术研究论文均不列入此范围。 

3. 在国内核心期刊（学术研究论文必须是本人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

者的研究性论文）及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1 篇；或获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或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除导师外排名第一）；或在同一导师指导下开展

合作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 SCI/EI/SSCI 源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1

篇，且排序为前二位（或前三位，其导师须为前三位作者之一）；或者在我校认

定的 A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1 篇，且排序为前两位。 

五、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要求 

1.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满足获得学位应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 

2.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进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以学术报告会

的方式在学院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本学科专业 5 人以上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进行

评审，预答辩成绩后 20%的研究生，论文修改后经导师同意，可以申请二次预答

辩，二次预答辩不通过，则延期半年毕业；预答辩通过的研究生可进行正式答辩。 

 


